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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统 计 局

沪统函〔2021〕23 号

上海市统计局关于报审《上海市统计局机关

文件材料归档与文书档案保管期限表

（修订稿）》及相关材料的函

上海市档案局：

根据《上海市档案局关于对内部机构或工作职能调整的市级

机关、人民团体开展〈机关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文书档案保管期

限表〉修订审批的通知》（沪档〔2012〕81 号）精神，我局结合

业务工作实际，修订了 2014 年制订的《上海市统计局机关文件材

料归档范围与文书档案保管期限表》及相关制度，现报上，请予

审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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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金丹 53857638 18918882590

附件：1．上海市统计局机关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文书档案管

期限表（修订稿）

2．上海市统计局机关文件材料归档范围与文书档案

保管期限表申报表（二）

3．机关历史沿革,“三定”方案及全宗基本情况表

上海市统计局

2021 年 8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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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上海市统计局机关文件材料归档范围

和文书档案管期限表（修订稿）

序号 条款
保管

期限

利用

范围

一、办公室

1 局党组会议、局务会议、局长办公会议记录、纪要、决定、决议 永久 控制

2 局领导主持召开的专题会议记录、纪要 永久 控制

3 本机关召开的统计工作会议材料

3.1
请示、批复、通知、名单、报告、议程、讲话、总结、决议、决定、

纪要 永久 公开

3.2 典型材料、代表发言材料、交流材料、简报 30 年

4 本机关大事记 永久 公开

5 本部门汇报工作情况的文件材料

5.1 重要的
永久 控制

5.2 一般的 10 年

6
党和国家领导人、市委和市政府领导、国家统计局领导对本市统计

工作的批示、题词、讲话等文件材料 永久 控制

7 本部门年度工作计划、总结 10 年

8
本机关关于电子政务、档案、安全、保密、后勤、保卫等工作的文

件材料

8.1 重要的 永久 控制

8.2 一般的 10 年

9 本部门集体和个人受表彰、奖励的文件材料 永久 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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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处理人民来信、来访形成的文件材料

10.1 有领导重要批示和处理结果的 永久 控制

10.2 其他有处理结果的 30 年

11 本机关编印的信息材料

11.1 统计专报、统计要情 永久 控制

11.2 统计报告、统计信息、国内外统计信息 10 年

12 上级机关视察、检查本市统计工作的文件材料

12.1 重要的 永久 公开

12.2 一般的 30 年

13 本机关代市委、市政府起草并采用的文稿、讲话稿 30 年

14 本机关与外单位之间的征求意见稿及复函 10 年

15 本机关接待工作文件材料

15.1 外事接待工作的文件

15.1.1 重要的 30 年

15.1.2 一般的 10 年

15.2 其他接待文件材料 10 年

16 本机关行政管理工作的规章制度 30 年

17 本机关事务管理文件材料

17.1 本机关与外单位签订的合同、协议、议定书等文件材料 30 年

17.2 本机关国有资产管理工作的文件材料 30 年

17.3
机关物资（办公设备及用品、机动车等）采购计划、审批手续、招

标投标、购置等文件材料，机动车调拨、保险、事故、转让等文件 10 年

18 本机关承办市人大、市政协书面意见和提案的文件材料

18.1 本单位主办的 永久 公开

18.2 本单位协办的 30 年

19 上级机关和同级机关需要贯彻执行的文件 30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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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条款
保管

期限

利用

范围

二、政策研究室

1 关于地方统计法制的文件材料

1.1 统计领域地方性法规、规章及其他法律性文件 永久 公开

1.2 统计法制工作的汇报材料 30 年

1.3 统计立法工作相关会议纪要 10 年

2 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等法律性事务相关材料 永久 控制

3 涉外调查审批有关文件材料 永久 控制

4 本机关工作计划、总结、调研、讲话稿等方面的文件材料

4.1 年度工作计划、总结等相关文件材料 永久

4.2 调研、讲话稿等文件材料 30 年

4.3 年度以下的工作计划、总结材料 10 年

5 有关统计领域课题研究管理的文件材料

5.1 课题研究管理制度及文件材料 永久

5.2 课题成果汇编及交流活动相关材料 30 年

6 本部门汇报工作情况的文件材料

6.1 重要的 永久 控制

6.2 一般的 10 年

7 本部门管理工作相关文件材料

7.1 工作管理制度的文件材料 永久

7.2 业务工作培训会议材料 30 年

8
上级机关需要贯彻执行的文件材料及同级机关关于统计业务的来函

与本机关的复函
30 年

9 本机关与外单位之间的征求意见稿及复函 10 年

10 本部门年度工作计划和总结 10 年

11 本部门集体和个人受表彰、奖励的文件材料 永久 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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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条款
保管

期限

利用

范围

三、组织人事处

1 本机关关于人事管理工作的文件材料、规章制度 30 年

2 本机关人员编制、工资、福利、津贴等情况的文件材料 永久 控制

3
本机关人员录用、复转军人安置、人事调配、人事任免、考核等方

面的文件材料 永久 控制

4
本机关关于启用和作废印章、编制管理、机构设置、职能设置的文

件材料 永久 控制

5 本市统计专业技术职务考试、评审工作的文件材料 永久 控制

6 本机关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及相关会议的文件材料 永久 控制

7 本机关因公出国（出境）考察、访问、培训的文件材料 30 年

8 本机关离退休干部管理方面的文件材料 10 年

9 本机关干部、职工培训教育工作的文件材料 10 年

10 本机关关于人事工作及公务员管理等业务文件材料

10.1 重要的 永久 控制

10.2 一般的 30 年

11 其他单位的来函及本机关的复函

11.1 重要的 30 年

11.2 一般的 10 年

12 上级机关和同级机关需要贯彻执行的文件材料 30 年

13 本部门年度工作计划和总结 10 年

14 本机关集体和个人受表彰、奖励的文件材料 永久 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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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条款
保管

期限

利用

范围

四、财务管理处

1 本机关关于财务管理办法、通知等文件材料 永久

2 本机关财务预算、绩效、决算批复等文件材料

2.1 重要的 永久 控制

2.2 一般的 30 年

3 本机关财务和审计工作的规定、通知、调研等文件材料

3.1 重要的 30 年

3.2 一般的 10 年

4 下级单位统计事业经费的申请及批复等文件材料 30 年 控制

5 上级机关和同级机关需要贯彻执行的文件材料 30 年

6 本部门年度工作计划和总结 10 年

7 本部门集体和个人受表彰、奖励的文件材料 永久 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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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条款
保管

期限

利用

范围

五、统计设计管理处

1 本机关制定统计方法制度、统计报表制度的文件材料

1.1 统计方法制度、统计报表制度的文件材料 永久

1.2 资料汇编 30 年

2 本机关制定统计分类代码标准和统计标准管理的文件材料 永久 公开

3 管理、协调全市统计业务产生的文件材料

3.1
对各专业、各部门统计报表和调查项目登记、审批及备案的文件材

料 30 年

3.2 调研、指导和管理各区、部门、社会组织统计业务的文件材料 30 年

4 本机关研究制定统计制度方法改革的文件材料

4.1 重要的 永久

4.2 一般的 30 年

5 统计方法制度培训班、研讨会的文件材料 10 年

6 与其他机关联合行文的文件材料

6.1 本机关主办的 永久

6.2 本机关协办的 30 年

7
上级机关需要贯彻执行的文件材料及同级机关关于统计业务的来函

与本机关的复函 30 年

8 本机关与外单位之间的征求意见稿及复函 10 年

9 本部门年度工作计划和总结 10 年

10 本部门集体和个人受表彰、奖励的文件材料 永久 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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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条款
保管

期限

利用

范围

六、综合统计处

1
本机关综合统计工作的有关规定、请示、批复、通知、调研等文件

材料

1.1 重要的 永久 公开

1.2 一般的 30 年

2 本机关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公报、发布会新闻稿等文件材料 永久 公开

3
全国综合统计工作会议、国际统计会议、地区性统计局长会议的有

关材料 30 年

4 本机关年鉴资料汇编工作的文件材料

4.1 统计年鉴 永久 公开

4.2 统计资料汇编 30 年

5 综合统计方面的专业培训班、研讨会的文件材料 10 年

6 本市有关领导和部门要求提供统计数据的来函及本机关复函

6.1 市委、市政府领导要求提供统计数据的 30 年

6.2 其他单位和部门要求提供统计数据的 10 年

7
上级机关需要贯彻执行的文件材料及同级机关关于统计业务的来函

与本机关的复函 30 年

8 本机关与外单位之间的征求意见稿及复函 10 年

9 本部门年度工作计划和总结 10 年

10 本部门集体和个人受表彰、奖励的文件材料 永久 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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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条款
保管

期限

利用

范围

七、国民经济核算处

1
本机关关于核算统计、金融业统计、区级增加值报表制度等工作的

文件材料 永久 公开

2
本机关制定的地区生产总值年定报、金融年定报、资金流量表及资

产负债表等 永久 控制

3 关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调研等工作的文件材料

3.1 重要的 永久

3.2 一般的 30 年

4 关于投入产出调查的文件材料

4.1 重要的 永久

4.2 一般的 30 年

5 关于核算统计年定报布置的文件材料 30 年

6 关于专业培训班、研讨会的文件材料 10 年

7
上级机关需要贯彻执行的文件材料及同级机关关于统计业务的来函

与本机关的复函 30 年

8 本机关与外单位之间的征求意见稿及复函 10 年

9 本部门年度工作计划和总结 10 年

10 本部门集体和个人受表彰、奖励的文件材料 永久 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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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条款
保管

期限

利用

范围

八、地区统计处（农村统计处）

1. 关于农业普查工作的文件材料

1.1 农业普查机构设置、启用和作废印章的文件材料 永久 控制

1.2 农业普查经费申请的报告和批复 永久 控制

1.3
农业普查方案、实施意见、指标解释、调查结果、农业普查年鉴、

资料汇编等文件材料 永久 公开

1.4 农业普查工作计划、总结、数据资料开发等文件材料 30 年

1.5 农业普查宣传工作、简报等文件材料 10 年

2 本机关制定的农村统计报表制度及指标解释 永久 公开

3 农村统计年鉴资料 永久 公开

4 关于农村统计、乡村振兴调研等工作的文件材料

4.1 重要的 永久

4.2 一般的 30 年

5 关于区统计工作开展情况、基层基础建设等工作的文件材料

5.1 重要的 永久

5.2 一般的 30 年

6 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统计监测工作的文件材料

6.1 重要的 永久

6.2 一般的 30 年

7
上级机关需要贯彻执行的文件材料及同级机关关于统计业务的来函

与本机关的复函 30 年

8 本机关与外单位之间的征求意见稿及复函 10 年

9 本部门年度工作计划和总结 10 年

10 本部门集体和个人受表彰、奖励的文件材料 永久 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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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条款
保管

期限

利用

范围

九、工业统计处

1 本机关制发的工业统计报表制度及指标解释 永久 公开

2 关于工业统计年定报布置工作的文件材料 30 年

3 工业统计年鉴资料汇编

3.1 工业统计年鉴 永久 公开

3.2 工业统计资料汇编 30 年

4 关于工业专项统计、调研等工作的文件材料

4.1 重要的 永久 公开

4.2 一般的 30 年

5 与其他机关联合行文的文件材料

5.1 本机关主办的 永久

5.2 本机关协办的 30 年

6
上级机关需要贯彻执行的文件材料及同级机关关于统计业务的来函

与本机关的复函 30 年

7 本机关与外单位之间的征求意见稿及复函 10 年

8 本部门年度工作计划和总结 10 年

9 本部门集体和个人受表彰、奖励的文件材料 永久 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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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条款
保管

期限

利用

范围

十、能源资源统计处

1 本机关制发的能源、环境、应对气候变化统计报表制度及指标解释 永久 公开

2 关于能源、环境、应对气候变化统计年定报布置工作的文件材料 30 年

3 能源资源统计年鉴资料汇编

3.1 能源资源统计年鉴 永久 公开

3.2 能源资源资料汇编 30 年

4 关于能源资源专项统计、调研等工作的文件材料

4.1 重要的 永久 公开

4.2 一般的 30 年

5 与其他机关联合行文的文件材料

5.1 本机关主办的 永久

5.2 本机关协办的 30 年

6
上级机关需要贯彻执行的文件材料及同级机关关于统计业务的来函

与本机关的复函 30 年

7 本机关与外单位之间的征求意见稿及复函 10 年

8 本部门年度工作计划和总结 10 年

9 本部门集体和个人受表彰、奖励的文件材料 永久 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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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条款
保管

期限

利用

范围

十一、投资建设统计处

1 本机关制发的投资建设统计报表制度及指标解释 永久 公开

2 关于投资建设统计年定报布置工作的文件材料 30 年

3 投资建设统计年鉴资料汇编

3.1 投资建设统计年鉴 永久 公开

3.2 投资建设统计资料汇编 30 年

4 关于投资建设专项统计、调研等工作的文件材料

4.1 重要的 永久 公开

4.2 一般的 30 年

5 与其他机关联合行文的文件材料

5.1 本机关主办的 永久

5.2 本机关协办的 30 年

6
上级机关需要贯彻执行的文件材料及同级机关关于统计业务的来函

与本机关的复函 30 年

7 本机关与外单位之间的征求意见稿及复函 10 年

8 本部门年度工作计划和总结 10 年

9 本部门集体和个人受表彰、奖励的文件材料 永久 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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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条款
保管

期限

利用

范围

十二、贸易外经统计处

1
本机关制发的贸易外经和旅游综合、批发和零售业等统计报表制度

及指标解释 永久 公开

2 关于贸易外经统计年定报布置工作的文件材料 30 年

3 关于贸易外经专项统计工作形成的文件材料

3.1 重要的 永久 公开

3.2 一般的 30 年

4 贸易外经统计年鉴资料汇编

4.1 贸易外经统计年鉴 永久 公开

4.2 贸易外经统计资料汇编 30 年

5 与其他机关联合行文的文件材料

5.1 本机关主办的 永久 公开

5.2 本机关协办的 30 年

6
上级机关需要贯彻执行的文件材料及同级机关关于统计业务的来函

与本机关的复函 30 年

7 本机关与外单位之间的征求意见稿及复函 10 年

8 本部门年度工作计划和总结 10 年

9 本部门集体和个人受表彰、奖励的文件材料 永久 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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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条款
保管

期限

利用

范围

十三、人口和就业统计处

1 关于人口普查工作的文件材料

1.1 人口普查机构的设置、启用和作废印章的文件材料 永久 控制

1.2 人口普查经费申请的报告和批复 永久 控制

1.3
人口普查方案、实施意见、指标解释、普查结果、人口普查年鉴、

资料汇编等文件材料 永久 控制

1.4 人口普查计划、总结、数据资料开发等文件材料 30 年

1.5 人口普查简报、宣传工作等文件材料 10 年

2 本机关制发的人口、劳动工资统计报表制度及指标解释 永久 公开

3 关于人口和就业统计年定报布置工作的文件材料 30 年

4 关于人口和就业统计等专项调查工作形成的文件材料 30 年

4.1 重要的 永久 公开

4.2 一般的 30 年

5 与其他机关联合行文的文件材料

5.1 本机关主办的 永久 公开

5.2 本机关协办的 30 年

6
上级机关需要贯彻执行的文件材料及同级机关关于统计业务的来函

与本机关的复函 30 年

7 本机关与外单位之间的征求意见稿及复函 10 年

8 本部门年度工作计划和总结 10 年

9 本部门集体和个人受表彰、奖励的文件材料 永久 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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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条款
保管

期限

利用

范围

十四、社会和科技统计处

1 本机关制发的关于社会、科技等统计报表制度及指标解释 永久 公开

2 关于社会科技统计年定报布置工作的文件材料 30 年

3 社会科技统计年鉴资料汇编

3.1 社会科技统计年鉴 永久 公开

3.2 社会科技统计资料汇编 30 年

4 关于社会科技统计、业务调研等工作的文件材料

4.1 重要的 永久 公开

4.2 一般的 30 年

5 与其他机关联合行文的文件材料

5.1 本机关主办的 永久

5.2 本机关协办的 30 年

6
上级机关需要贯彻执行的文件材料及同级机关关于统计业务的来函

与本机关的复函 30 年

7 本机关与外单位之间的征求意见稿及复函 10 年

8 本部门年度工作计划和总结 10 年

9 本部门集体和个人受表彰、奖励的文件材料 永久 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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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条款
保管

期限

利用

范围

十五、服务业统计处（新经济统计处）

1 本机关制发的关于服务业统计报表制度及指标解释 永久 公开

2 关于服务业统计年定报布置工作的文件材料 30 年

3 服务业统计年鉴资料汇编

3.1 服务业统计年鉴 永久 公开

3.2 服务业统计资料汇编 30 年

4 关于服务业专项统计、调研等工作的文件材料

4.1 重要的 永久 公开

4.2 一般的 30 年

5 与其他机关联合行文的文件材料

5.1 本机关主办的 永久

5.2 本机关协办的 30 年

6
上级机关需要贯彻执行的文件材料及同级机关关于统计业务的来函

与本机关的复函 30 年

7 本机关与外单位之间的征求意见稿及复函 10 年

8 本部门年度工作计划和总结 10 年

9 本部门集体和个人受表彰、奖励的文件材料 永久 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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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条款
保管

期限

利用

范围

十六、执法稽查处

1 本机关关于统计法执法工作管理、工作要点等文件材料 永久

2 本市统计执法检查的通知、情况汇报、通报、整改通知 永久 控制

3 统计法普法宣传、培训工作的通知、培训内容等文件材料 10 年

4 本机关关于统计信用体系建设等工作的文件材料

4.1 重要的 永久 控制

4.2 一般的 10 年

5
处理统计违法案件、非法统计报表、非法调查立案调查及处罚单位

和部门统计违法行为的决定与批复的文件村料

5.1 重要的 永久 控制

5.2 一般的 30 年

5.3 备案文件材料 10 年

6 与其他机关联合召开的会议的文件材料

6.1 本机关主办的 永久

6.2 本机关协办的 30 年

7 与其他机关联合行文的文件材料

7.1 本机关主办的 永久

7.2 本机关协办的 30 年

8
上级机关需要贯彻执行的文件材料及同级机关关于统计业务的来函

与本机关的复函 30 年

9 本机关与外单位之间的征求意见稿及复函 10 年

10 本部门年度工作计划和总结 10 年

11 本部门集体和个人受表彰、奖励的文件材料 永久 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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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条款
保管

期限

利用

范围

十七、机关党委办公室（工会、团委）

1 本机关党委工作文件材料

1.1 本机关党委会议的记录、纪要、决定、决议、重要汇报材料 永久 控制

1.2 本机关党委和党支部组建、选举、调整及人员任免的文件材料 永久 公开

1.3 本机关党员、党费情况统计报表，党员名册、党员发展工作的材料 永久 控制

1.4 本机关中心组学习的文件材料 10 年

1.5 本机关表彰、奖励先进党支部、党员的文件材料 30 年

1.6 本机关党员干部开展学习教育活动的文件材料 10 年

1.7 本机关党建制度和党风廉政建设的文件材料

1.7.1 重要的 永久 控制

1.7.2 一般的 10 年

1.8 本机关党委、纪委开展调研活动的文件材料 30 年

1.9 本机关党委、纪委年度工作计划和总结 永久 公开

2 本机关开展的重大主题教育活动的文件材料

2.1 筹划准备期间形成的文件材料

2.1.1 重要的 永久

2.1.2 一般的 30 年

2.2 学习教育中形成的文件材料

2.2.1 重要的 永久

2.2.2 一般的 30 年

2.3 总结期间形成的文件材料

2.3.1 重要的 永久

2.3.2 一般的 30 年

2.4 宣传报道及其他文件材料

2.4.1 重要的 永久

2.4.2 一般的 30 年

3 本机关查处党员、干部违纪案件的调查材料、结论、处理决定

3.1 收到警告（不含）处分以上处分的 永久 控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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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 收到警告处分 30 年

3.3 其他处理意见 10 年

4 本机关工会工作文件材料

4.1 本机关工会换届选举、机构人员调整等文件材料 永久 公开

4.2 本机关工会工作管理住房补贴审批等工作的文件材料 30 年

4.3 本机关重大庆典、庆祝、文体活动的文件材料 10 年

4.4 本机关表彰工会积极分子的文件材料 10 年

4.5 本机关工会年度计划和总结 永久 公开

5 本机关团组织工作的文件材料

5.1 团委和团支部选举、干部任免的文件材料 永久 公开

5.2 本机关团员情况统计报表、团员名册等材料 永久 公开

5.3 团费收支情况 10 年

5.4 开展团员思想政治工作、举行纪念“五四”等重要活动的材料 10 年

5.5 本机关团委工作年度计划和总结 永久 公开

6 上级机关和同级机关需要贯彻执行的文件材料 30 年

7 本机关党委、纪委、工会、团委受表彰、奖励的文件材料 永久 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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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机关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文书档案

保管期限表申报表（二）

单 位 名 称 上海市统计局 法 人 代 表 朱民

档 案 部 门 名 称 办公室档案室 联 系 电 话 53857638

档 案 部 门 负 责 人 陆洲 分 管 领 导 肖永培

地 址 威海路48 号 邮 编 200003

前次审查时间及审批函文号 2014 年 12 月 1日，沪档〔2014〕135 号

修订报审原因及调整内容：

我局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已经市委市政府办公厅重新核准（沪委办发〔2019〕122

号），机构名称及职能部分新增和变动，其中，新设立政策研究室、服务业统计处（新

经济统计处）；“区县统计处（农村统计处）”改名为 “地区统计处（农村统计处）”；

“工业交通统计处”改名为“工业统计处”，法规处（统计执法检查大队）改名为“执

法稽查处”；撤销纪检组（监察室）相关工作内容并入机关党委。

单位意见

填表单位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注：此表适用于因内部机构或工作职能调整需修订报审《机关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文书档案保管期
限表》的机关、人民团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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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机关历史沿革、“三定”方案及全宗基本情况表

单 位 名 称 上海市统计局

内 部 机 构 数 17 下属机构数 3

机关历史沿革简况：

1940 年上海解放，上海市人民政府调研室负责全市的统计工作，10 月，改名

为上海市人民政府秘书处第五科，后又改名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统计室。1953

年 4 月，上海市人民政府统计局成立。1955 年 2 月，上海市人民政府统计局改称

上海市统计局。文革期间，上海市统计局被撤销。1970 年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决

定成立综合计划统计组负责全市的统计工作。1978 年 7月 20 日，上海市统计局恢

复至今。

机构设置及其职能情况：

机构设置：办公室、政策研究室、组织人事处、财务管理处、统计设计管理处、

综合统计处、国民经济核算处、地区统计处（农村统计处）、工业统计处、能源资

源统计处、投资建设统计处、贸易外经统计处、人口和就业统计处、社会和科技统

计处、服务业统计处（新经济统计处）、执法稽查处、机关党委。

主要职责：贯彻执行有关统计工作的方针、政策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；建立健

全本市国民经济核算体系，根据国家统一制度拟订和实施本市国民经济核算制度；

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国家统一部署的重大国情国力普查；收集、整理、提供全市

性的基本统计资料。

机关档案全宗基本情况：

我局1978-1989年永久卷档案416卷已于2004年移交上海市档案馆。截至2020

年度，室存档案约1.7 万卷，以件为保管单位档案约2.6 万件。

上一年文件材料归档情况：

我局文书档案已按照上海市档案局关于对《上海市统计局机关文件材料归档范

围和文书档案保管期限表》审批的函（沪档[2014]135 号）的要求，实行以件为单

位的归档方式归档。

备注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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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统计局办公室 2021 年 8 月30 日印发


